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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过失与司法犯罪化 
◆王海风 1  聂  斌 2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  辽宁阜新  123000；2.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辽宁阜新  123000） 

 
摘要：司法犯罪化，一般指司法机关将迄今为止没有适用刑法并作为犯

罪处理的行为，通过对刑法规范作新的解释或修改其适用范围，而将其

作为犯罪处理。在司法实践中，监督过失这一理论是司法机关对“有责”

要件进行解释，进而达到犯罪化的的很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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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过失是德国、日本理论界为了解决具有监督职务的人
员，因怠于履行其义务而发生严重后果之责任，由学者提出来的
一种理论。一般认为，狭义的监督过失指的是，在现场作业人员
因失误而引发事故之时，本应该为了不出现这种过错而加以指
导、训练和监督，并且，如果履行了此监督义务本可以避免结果
的发生或结果扩大的情况；广义的监督过失还要包括管理过失，
即在具有事故的预见可能性的场合，违反了为了将此事故的发生
防患于未然，或者即便发生了结果，为了防止受害程度扩大而准
备物质设备与确定人员体制这种安全体制确立义务的情况。① 日
本有关监督过失的判例有很多，例如，因酒店住客躺在床上抽烟，
引起川治王子饭店发生火灾，并由于酒店内并未安装自动喷淋装
置与隔火帘，火势蔓延造成多人死亡，检方认为，该酒店的代表
取缔役社长处于统括酒店的经营与管理业务的地位，并具有这种
统括的实质性权限，便以业务过失致死伤罪对其提起公诉。对此，

高裁判所认为，“就部分昼夜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住宿便利的
酒店而言，总是隐含着发生火灾等危险”，由于被告人对于该酒
店在防火防灾措施方面的人员及物质配备上的不完善存在认识，
“一旦发生火灾，由于发现过晚以及职员等初步灭火等失败会演
变为真正的火灾，在职员等不能进行切实通报与避难诱导的情况
下，有可能给不熟悉建筑物的构造与逃生路径的住客带来死伤的
危险，应该说，很容易能预见到这一危险”，从而判定有罪。②  

日本刑法典对于故意与过失的含义是没有任何规定的，③ 可
是，我国刑法第 15 条已经对过失的含义做了规定，并明确行为
人只能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承担过失责任，
所以，将狭义的监督过失，即实质上是介入了被监督者行为的一
种间接过失，解释为符合刑法第 15 条的规定是有一定难度的。
有的学者也提出，要以“监督过失”理论来支撑刑法对此等事件
进行干预。其理由要点为，监督者的注意义务具有“双重性”，
亦即，不仅表现在监督者对自己的监督行为及其后果具有预见，
同时还因基于其监督者的特殊地位和所承担的职责，对他所监督
的对象——被监督者等行为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负有预见义务，
并同时强调，这里的预见义务所要求的预见内容只是因果关系的
基本部分，而非因果关系进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这样一来，就较
恰当的将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合理的纳入了刑法第 15 条所表述
的“应当预见”中来，使其可以当然的被认定为过失犯罪。④  

近，我国的司法判例已经对理论界提倡的监督过失理论作
了很好的背书，例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京
03 刑终 492 号判决书中认为，被告人田某“未对原有房屋结构
进行检测，致使未发现事故建筑存在安全隐患；在礼堂装修工程
开工前未按规定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未严
格审查任某使用的劳务单位资质，致使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个人实
际承揽了该装修工程；在装修工程实施过程中，未对工程现场实
施有效安全管理；未委托监理单位对礼堂装修工程质量实施监
管，上述行为均违反了生产、作业中的安全管理规定，实质违反
了业务上的特殊注意义务。并且，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上诉人
田某未对直接作业人员进行有效监督，也未尽到为预防事故发生
而应做好相关人员安排等管理义务，结合上诉人田某的年龄、智
力、认识水平、工作经历等情况，可以认定田某主观上存在管理、
监督过失，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同时，法院又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是过失犯罪，
该罪的因果关系具有不作为性，犯罪结果的出现，是由于行为人
违反了有关规定的作为义务。同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因果关系

往往还具有多因一果性，在介入型复杂因果关系即前一行为人的
违章行为造成某种危险状态，此后又介入另一人的违章行为，引
起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场合下，应当说，上述行为人的行为是
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的共同原因，对于损害结果应当共同承担
刑事责任。”从而，维持了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田某构成重大责任
事故罪的认定。由此判例可知，法院是以被告人田某的不作为行
为，即便介入了现场其他具体作业人员的直接行为的前提下，仍
与危害结果的发生有着相当的因果关系，来认定被告人田某本应
履行其注意义务却没有履行的情况，成立监督过失，从而重新解
释了刑法第 15 条的规定。换言之，法院是通过相当因果关系这
一理论，来扩大——即使，实际是由被监督人的行为直接导致危
害结果出现时——对于田某行为的危害性之认定，因此，相应地，
也就一并扩大了被告人田某应当预见的结果之范围——即被告
人田某，应当预见到与其监督职责有着相当因果关系的被监督人
的直接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可能出现，这样一来，就将监督过
失合理的纳入到了“过失”这一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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